
长春市财政局关于 2018-2020年长春市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定点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的通知 

长财采购[2018]816 号 

市直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各定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各城区

（开发区）财政局： 

为规范我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提供财务

审计、专项检查、资产评估等相关服务的行为，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根据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市财政局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服务项目进行了政府采购，现就有关定点采购

事宜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以下统称“采购人”）根据工作需要，对使用财政性

资金，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财务审计、专项检查、资产评估等相关服务（以

下统称“相关业务”）活动，均按照本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本通知发布生效前，采购人已与定点范围外的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服务协议，

且仍然处于合同有效期内的，在合同期满前可按原合同履行，合同到期后应按本通知执行。 

各城区、开发区财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本通知执行。 

二、定点有效期 

本次公开招标确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定点供应商，其定点资格有效期自本

通知发布之日以起，至下一轮定点文件发布之日止。 

三、定点供应商服务内容及范围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定点供应商，共分为两包：第一包会计师事务所 59 家；第二

包资产评估机构 35 家。（具体名单附后）。 

第一包会计师事务所服务内容及范围如下： 

1.财务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2.专项资金审计； 

3.各项检查、抽查； 

4.资产清查，出具验资报告； 

5.内部控制咨询及设计； 

6.绩效评价；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第二包资产评估机构服务内容及范围如下： 

1.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2.绩效评价；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评估业务。 

四、付费标准 

（一）定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可实行计件收费、计时收费或计时与计件收

费相结合的方式，实行计件收费的，以资产总额、实收资本或营业收入等反映审计对象规模

的指标为计费依据，采取差额定率累进计算的办法收取，具体标准如下： 

计费额度 差额计费率 

100（含）万元以下 0.9‰ 

100—500（含）万元 0.45‰ 

500—1000（含）万元 0.3‰ 



1000—5000（含）万元 0.18‰ 

5000—10000（含）万元 0.12‰ 

1—5（含）亿元 0.06‰ 

5亿元以上 0.045‰ 

低于 2000 元的按 2000 元计收 

实行计时收费的，可按照提供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

具体标准如下： 

人员级别 小时计费标准 

主任（副主任）会计师 180元/小时 

项目负责人 120元/小时 

注册会计师 90元/小时 

助理人员 45元/小时 

（二）定点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服务，可实行计件收费、计时收费或计时与计

件收费相结合的方式，实行计件收费的，可以被评估资产账面原值为计费依据，采取差额定

率累进计算办法收取评估费用。具体标准如下： 

计费额度 差额计费率 

100（含）万元以下 3‰ 

100—1000（含）万元 1.26‰ 

1000—5000（含）万元 0.36‰ 

5000—10000（含）万元 0.24‰ 

1—10（含）亿元 0.045‰ 

10亿元以上 0.03‰ 

低于 2000 元的按 2000 元计收 

  

实行计时收费的，可按照完成资产评估业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收

取评估费用。具体标准如下： 

人员级别 小时计费标准 

首席合伙人、首席评估师 180元/小时 

合伙人、部门经理 120元/小时 

注册评估师 90元/小时 

助理人员 45元/小时 

  

五、定点采购实施程序  

（一）确定采购需求。采购人在采购活动开展前，应明确采购预算和采购需求，明确相

关业务的规范和标准。 

（二）选择定点供应商。单项采购预算在 20 万元以下的会计审计服务或资产评估服务，

各采购人可自行选择定点供应商签订服务合同，价格及服务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收取

不得超过上述付费标准。单项采购预算 20 万元以上（含 20 万元）的会计审计服务或资产

评估服务，采购人需成立竞价小组在同一包定点供应商范围内选择不少于 5 家进行二次竞价，

按照“低价优先”或事先确定的其他竞价方法确定承接服务的供应商，定点供应商的报价不得

超过上述付费标准。 

（三）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定点供应商应与采购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投标文件中的

承诺签订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应包括业务项目的名称、委托事项、要求、标准等；参加相关



业务的人员组成；相关委托费用、支付时间和方式；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约定

的其他内容。定点供应商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和各项服务承诺，向采购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服务合同自签订起２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合同公示；7 个工作日内，应将

合同副本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以下简称“市政府采购办”）备案。 

（四）履约验收及资金支付。采购人应按合同约定，对定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及时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后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定点供应商支付费用，采购资金由采购人与供应商

自行结算。 

六、监督与管理  

（一）定点供应商不得采取给回扣、赠送物品等方式实施商业贿赂，进行不正当竞争。 

（二）定点供应商企业发生合并、分立以及注册资金、法人、经营场址变更等情况应及

时通知市政府采购办变更相关信息。 

（三）市政府采购办负责对定点服务合同的执行情况及有关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

定点供应商弄虚作假或没有按照定点合同承诺约定要求提供服务的，市政府采购办可单方面

终止定点合同，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定点供应商扣除全部保证金、列入不良供应商名单、

取消定点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行政处罚。 

（四）定点供应商应当接受各级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受到相

关行业管理部门处理的，影响继续履行定点供应商义务的，市政府采购办将根据实际情况和

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进行处理。 

（五）市政府采购办将会同相关部门对定点供应商开展业务的质量情况进行监督和抽查。

定点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可以扣减相关委托费用，情节严重的，由市政府采购

办取消其定点资格，造成损失的，由定点供应商赔偿相关损失。 

一是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相关意见、内容格式、必备事项等，因质量不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的要求，约定期限内未能纠正或补充完整的。 

二是采购单位的会计报表、相关帐目已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或检查，在其他部门组织

的检查或审计过程中发现新的财务问题的。 

三是故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意见，审查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相关意

见失实的。 

四是泄漏在开展相关业务时知晓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 

五是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其他定点供应商承揽相关业务的。 

（六）市政府采购办负责受理各采购人和定点供应商的举报，举报电话为：

0431—89865658、0431—89865659。 

本通知由市政府采购办负责解释，若有新的管理办法则另行通知。 

  

2018—2020年度长春市政府采购定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 

第一包定点会计师事务所： 



 

 



 

 

 

  

 


